
  本府工務局建照管理課建築法規研討會會議紀錄

一、 時間：中華民國96年 04月 23日（星期一）上午九時

二、 地點：本府五樓工務局建照管理課會議桌

三、主席：本府工務局建照管理課周課長劍平          記錄：蘇志民

四、討論與決議：

議題一：為本府96年 4月 16日北府工建字第0960223350號函公佈修正之「臺北
縣公有畸零地合併使用證明書核發基準」，補充圖例及相關文件。

決  議：本案補充圖例及地上物切結書各乙份如後附。


